
陇川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对2017年度部门决算公开-重点项目决算的绩效目标决算绩效情况的补充说明


陇川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根据关于全面开展2017年决算公开自查整改工作的通知，于2019年2月23日对2017年决算公开进行自查，对已公开的：陇川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2017年部门决算编制说明中欠缺重点绩效评价结果等决算绩效情况说明，现对陇川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2017年部门决算编制说明中欠缺重点绩效评价结果等决算绩效情况说明的补充公开如下：
重点项目决的绩效目标等决算绩效情况说明
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县财政的资金安排下，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帮助指导下，完成各级安排工作任务。2017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918,671.00元，其中项目收入30,000.00元（2016年结余55,000.00元），2017年部门财政拨款决算总支出1,027,391.00元，其中项目支出58,000.00元，项目资金使用率100%，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要求，做到专款专用。
2017年项目收入30,000.00元（2016年结余55,000.00元），项目支出决算资金58,000.00元。主要有2130106款统计监测与信息服务3,000.00元，是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报表业务培训费；2130199款其他农业支出55,000.00元，是上年结余州级安排全国农民补贴网络建设和“一折通”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情况报表统计工作商品服务经费支出及分配给九个乡镇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粮食补贴）工作商品服务经费支出。
保障了县级和九个乡镇开展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粮食补贴）工作经费支出，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补贴资金兑付到种地农民手中；指导、管理全县农村经济经营情况统计，并及时、准确提供农村各项经济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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